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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选择与实体处理规则

刘天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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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涉及刑事、民事两种法律关系，所以它的处理机制是否合理影响到了诉讼效率和裁判公

正实现的程度。本文以程序选择和实体处理为基本理论框架，对先刑后民、先民后刑、刑民并行三种程序模式内

在逻辑以及适用条件进行系统分析，对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界分方法、赔偿范围的协调机制、证据规则的衔接

适用等核心实体问题进行深入探究。在此基础上，从立法完善、审判指引、机制协同三个方面提出体系化的制度

优化建议，希望构建起逻辑自洽、操作性强的规则体系，从而实现刑民交叉案件司法裁判统一性、稳定性、可预

期性的提升，给司法实践提供清晰、稳定的理论支撑和规范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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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民交叉案件在当代司法实践中日益成为审判工

作的难题，因为刑民交叉案件由于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

交织在一起，使得程序安排冲突、责任认定不明、裁判

标准不一等问题频发。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，既不能

回避诉讼经济、效率的现实需要，也不能忽略在刑事惩

罚和民事救济之间达到价值平衡、程序协调的内在要求。

虽然我国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做

了一定的规范，但总体上仍存在规范供给不足、规则可

操作性不强、实践标准不一等现实困境。因此，本文以

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为依据，从程序选择机制

和实体处理规则这两方面入手，尝试构建出一套层次分

明、逻辑严密并且便于司法适用的分析框架，期望可以

给统一法律适用、提高裁判质量以及加强司法公信力起

到理论支撑和途径指引的作用。

1刑民交叉案件程序选择的基本法理与模式​

1.1程序选择所遵循的核心原则​

审理刑民交叉案件时程序的选择和安排要严格依

照一定的指导原则。效率原则就是尽量地减少程序的空

转、浪费以及重复审理。其次是权利保障原则，指在诉

讼过程中平等保护刑事与民事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

程序安排不能损害任何一方正当的利益。最后司法协调

原则重视刑事审判和民事裁判在关键事实认定、法律评

价上的一致性，避免出现相互矛盾的司法结论，维护司

法权威的统一性、裁判的可预期性[1]。

1.2主要程序模式及其适用情形分析

按照刑事事实与民事事实的逻辑关系，实践中形成

了三种程序处理模式。“先刑后民”模式是以刑事裁判

结果为前提，处理与之相关的民事争议，例如刑事诈骗

罪成立与否直接决定相关民事合同效力认定的案件。而

“先民后刑”模式一般出现在需要先通过民事诉讼来确

定损害结果等要素，辅助完成刑事案件构成要件认定的

情形下。而“刑民并行”模式适合于事实相对独立、可

以同时审理且不会产生裁判冲突的两种案件，有利于提

高整体诉讼效率。

1.3程序竞合与冲突的协调路径

当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由于关联事实而产生竞合

或者冲突的时候，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进行协调。

民事案件的审理如果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

据，那么依法中止民事诉讼就成为常见的方式。对关联

紧密的重大复杂案件，可以建立刑庭、民庭法官联合会

议或者协同审理制度，统一法律理解、事实认定。另外

在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的基础上，探索适度共享证据信息

的机制也能够提高事实查明效率、裁判的一致性。

2刑民交叉案件中实体责任的处理规则​

2.1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认定

刑民交叉案件的实体处理主要任务就是区分刑事

责任和民事责任。前者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评价标

准，以惩罚和预防为目的，构成要件严格，证明标准很

高。后者主要是损害填补、恢复原状，即对损害后果、

因果关系、过错因素进行审查。两者虽然存在竞合的可

能性，但是其认定逻辑是独立的。刑事上认定构成金融

诈骗罪，并不自动等同于民事上需要承担全部违约或者

侵权赔偿责任，民事法庭仍需根据相关规范，就合同效

力、过错比例、实际损失等要素进行独立判断。

2.2赔偿范围的协调与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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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赔偿范围是实体处理的关键难点，在刑事附带

民事诉讼与独立民事诉讼方面存在很大不同。附带民事

诉讼赔偿一般只限于物质损失，独立民事诉讼可以包括

精神损害赔偿等项目。实践中如果被害人已经通过附带

民事诉讼获得赔偿，又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，法院应当

审查诉讼请求是否重复，原则上已赔付部分不再支持，

但对附带程序中无法救济的精神损害或者赔偿不足的

部分，可以进行审理和判决，以达到救济充分的目的，

防止重复赔偿。

2.3证据规则的衔接与综合运用

刑民交叉案件牵涉到刑事和民事两个证据体系，证

明标准存在着“排除合理怀疑”和“高度盖然性”的根

本不同。刑事生效裁判所认定的事实，在关联的民事诉

讼中一般具有预决效力，可以作为免证事实。但是这并

不意味着民事法官可以机械地采纳，仍然需要对它同本

案争议的关联性进行审查，并允许当事人以相反的证据

来加以反驳。刑事侦查阶段所形成的证据材料，只要满

足民事证据规则的要求（如质证），在民事诉讼中可以

作为证据使用，但是要注意取证程序和诉讼目的的不同，

在民事证明体系内重新评价其证明力。

3程序选择与实体处理的联动考量​

3.1以事实关联性为基础的程序决策​

程序模式的选择不是孤立进行的，选择的基础是刑

事案件和民事纠纷之间事实联系的性质和紧密程度。当

两种事实高度重合、不可分割，刑事结论成为民事审理

的绝对前提的时候，就存在“先刑后民”的合理性。当

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（合同效力、物权归属等）是判断

是否构成犯罪或者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时，则需要先

民后刑。当两类事实虽有联系但是核心争议点相对独立，

分别审理不会产生根本性冲突的时候，“刑民并行”就

具有了效率上的优势。因此法官在决定程序先后或者取

舍的时候，必须对案件基础事实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深

入分析。

3.2程序选择对实体裁判的潜在影响​

不同的程序选择途径，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影响

重大。采取“先刑后民”的模式，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

会对于之后的民事审判产生很强的约束力，从而限制民

事法庭对事实的独立审查[2]。而“刑民并行”的模式下，

刑事和民事审判可能会因为所依据的证据材料、证明标

准的不同而对同一事实做出不同的认定，从而产生矛盾

的裁判结果，虽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程序协调机制来控

制，但是不能忽视。程序的选择也会对当事人诉讼策略

的制定产生影响，如何时主张权利、如何收集和提交证

据等策略选择，反过来又会影响最终的实体裁判结果。

4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主要困境剖析​

4.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的适用分歧​

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刑民交叉

问题虽然有所涉及，但是大多为原则性的、分散性的规

定，缺少系统性、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。以何种情形为

“先刑后民”，何种情形为“刑民并行”没有明确、统

一的标准，造成不同地区、不同层级、不同法官在程序

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，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、可预期

性。

4.2责任界限模糊与赔偿范围争议​

在实体处理上，怎样清晰地划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

任的界限，在经济犯罪与民事违约、侵权交织的地方，

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困难。关于刑事追赃挽损程序同民事

赔偿诉讼、刑事罚金与民事赔偿的清偿顺序、精神损害

赔偿在刑民交叉案件中是否可以主张等问题，在法律规

范上不明引发争议导致同案不同判影响司法公信力[3]。

4.3审判组织间协调机制不畅​

在法院内部，刑民交叉案件由于刑民审判庭职能划

分、审判理念和办案节奏不同而没有形成常态化的、高

效的、制度化的协调机制。由此产生信息沟通壁垒，会

引发工作重复或者裁判结论矛盾。依靠临时性、个案化

的沟通协调，既不能形成稳定的、可预期的协作模式，

也不能使审判质量、效率得到系统的提高，也影响了当

事人对诉讼进程、结果的合理预判。

5优化刑民交叉案件处理规则的具体路径​

5.1推动立法完善与司法解释的精细化​

从长远角度来说，有必要在诉讼法修订或者制定专

门的司法解释时，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进行系统

性的构建。应当明确程序选择各种模式的适用条件、判

断标准、转换程序，对中止审理、合并审理等程序处理

方式作出操作规程规定。并就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

时的处理规则、刑事裁判对民事诉讼的既判力范围、不

同诉讼程序中赔偿范围的协调等实体问题作出更加具

体可行的规范。

5.2制定类型化的司法裁判指引​

就司法实践中多发的刑民交叉案件类型，即金融犯

罪与合同纠纷交叉、知识产权犯罪与侵权纠纷交叉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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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伤害犯罪与损害赔偿交叉等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

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力量，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，制

定发布类型化的裁判指引或者参考案例[4]。应体现不同

类型案件程序选择的优先因素，核心事实审查要点、责

任划分关键界限、法律适用的特殊规则等等，使法官处

理复杂案件的时候可以做出更加准确的、一致性的裁判。

5.3构建常态化、制度化的协同审判机制​

在法院内部应该建立刑民交叉案件常态化协同审

判工作机制。对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的刑民交叉案件，可

以建立刑事法官、民事法官组成的联合合议庭或者刑事、

民事审判庭之间定期联席会议制度。依靠制度化地交流

信息、交流观点、讨论疑难问题，促成刑事审判和民事

审判在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、裁判尺度上形成一致性，

从源头上削减程序冲突、矛盾裁判，提高司法效率与公

信力[5]。

6配套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协同建设

6.1强化法官职业能力的专项培训

刑民交叉案件的妥善处理，对法官的知识结构和审

判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应加强法官，特别是青年法官、

基层法官的专项培训，使其不但是本审判领域法律知识

的专家，还能对另一个审判领域法律原则、审判理念、

裁判规则有基本的认识。培训突出案例教学和实践研讨，

改善法官对案件刑民交叉性质的判断能力，选择合适的

审理程序，确定合理的法律责任，运用恰当的证据规则

的整体司法水平[6]。

6.2完善律师代理与当事人引导机制

律师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应当鼓励

和引导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的时候，树立刑民统筹的思

维，给当事人提供全面的策略分析和法律风险提示。同

时法院应当加强诉讼指导，在立案、审理过程中向当事

人充分说明刑民交叉案件的特点、不同的程序选择所可

能造成的法律后果，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诉讼途径，依

法行使诉讼权利，共同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。

6.3探索社会支持与多元解纷的衔接

对一些刑民交叉案件，特别是民间纠纷引发、社会

危害性不大、可以调解的案件，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

（审查起诉阶段）引入刑事和解、调解等程序，同步解

决民事赔偿问题[7]。推动刑事和解、民事调解、司法裁

判之间有效衔接，使当事人在刑事责任从宽处理和民事

赔偿方面达成全面协议，可以提高问题解决的一致性，

修复社会关系，节约司法资源。

7结论与展望

7.1结论

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为横跨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一套

司法工程，刑民交叉案件处理复杂性表现在程序衔接冲

突、责任界限模糊、裁判尺度不一等各方面。目前司法

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规则供给不足、协调机制缺失、

审判能力欠缺。以后应该从问题出发，完善立法与司法

解释，建立类型化的裁判指南，健全常态化协作的审判

机制，在程序选择、责任认定、证据链接等环节设立出

一套完备规范、易于执行的制度架构，达到司法效率和

个案公正相互促进的目标。

7.2展望

伴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，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也

应当向着更加精细化、系统化方向发展。进一步改善法

官的知识储备，加大律师的专业引导力度，寻求刑事和

解和民事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机连接。依靠

立法完善、裁判能力提高和配套机制协同建设，逐步形

成科学高效、权责分明的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体系，从更

高层次上实现刑事司法与民事救济功能的协调，为国家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司法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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